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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籍骑手海外参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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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确保干干净净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比赛名)，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，进一步加强运动员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工作责任意识，中国马术协会与
            （骑手姓名）签订《中国籍骑手海外参赛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教练员责任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责任书》）。比赛日期为20   年  月  日至20   年  月  日。
第一条 责任目标
自本责任书签订之日起至赛事结束之日止，领队、骑手及辅助人员承诺：
（一）不发生任何兴奋剂违规事件。
（二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竞技水平和文明礼仪，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展示中国形象。
第二条 工作责任｀

（一）严格执行国务院《反兴奋剂条例》、总局《反兴奋剂管理办法》《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》、国际马联FEI《国际马联（FEI）反兴奋剂条例》、中国马术协会《运动马匹反兴奋剂规则(暂行)》和总局关于运动员食品、药品、营养品管理等相关规定。
（二）加强自身反兴奋剂学习，配合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和中国马术协会做好行踪信息申报、兴奋剂检查、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等各项反兴奋剂工作。1

（三）自签订《责任书》之日起至比赛结束，发生兴奋剂违规事件。经调查，领队、骑手和辅助人员有过错的，需要承担相应责任。
（四）遵守赛风赛纪要求。在任何情况下不罢赛、不拒绝领奖、不无故弃权、不消极比赛。
（五）发扬奥林匹克精神，弘扬中华体育精神，遵守竞赛规程和规则，公平竞赛，顽强拼搏，胜不骄、败不馁，以中国运动员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体育道德风尚展示国家形象。
第三条 处理
赛事期间，领队、骑手和辅助人员发生兴奋剂违规事件的，将作出如下处理：
（一）立刻追责，明确责任人。参赛成员必须配合开展调查，依据调查情况、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影响，视责任人政治面貌和工作身份状况，依据相关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分。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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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通报总局及责任人注册地体育局处理。
（三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对责任人进行包括但不限于：取消比赛荣誉和成绩、经济处罚、禁赛、列入禁止合作名单等的处罚。涉及刑法的，将交由公安机关处理。


中国马术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书签订人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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